惠阳区新建公办幼儿园制定收费方案（征求意见）

根据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发改价格〔2011〕3207号）、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（粤府办〔2018〕11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根据年生均保育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，依照成本监审的结论，综合考虑办园成本、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，现拟将制定惠阳区新建公办幼儿园收费方案如下：
	单位
	简介
	申请标准

（元/生/期）
	成本调查报告      （元/生/期）
	制定方案

（元/生/期）
	拟定收费标准（元/生/期）

	惠阳区淡水第一幼儿园、惠阳区秋长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三和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沙田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新圩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镇隆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永湖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良井中心幼儿园、惠阳区平潭中心幼儿园。
	根据五届57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的《惠阳区公办中心幼儿园建设工作方案》（惠阳府纪〔2019〕133号）要求，我区各镇、街道办各新建1所公办幼儿园，共9所，均为区教育局下属二类事业单位，经费由区财政按照财政补助二类拨付。
	区教育局建议以淡水中心幼儿园现行保教费标准为基准（每生每学期3050元），按城乡以不同幅度提高，分别制定以下两类保教费水和金额：（一）惠阳城区三个街道3所公办幼儿园，按基准提高40%作为其保教费标准，即每生每学期4270元。（二）其它各镇6所公办幼儿园按基准提高20%作为其保教费标准，即每生每学期3660元。
	4059
	方案一：按区淡水中心幼儿园（省一级）

3050元制定。


	按方案一：3050

	
	
	
	3652
	方案二：按我局成本调查数据3727元（加权平均）制定。


	


